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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条注释——重视基础知识的扎实掌握，对重点法条所规范的基本问题进行阐释，突出基础学习
。
　　考点提示——重视法条中的细枝末节，将容易混淆、忽视，但又经常考查的知识点提炼出来，为
整个知识体系查漏补缺。
　　应试指导——重视易混知识点及学习难点的辨析，将这些内容予以总结、分类，便于轻松应对考
试。
　　真题自测——重视司法考试与日常教学的关联，以历年司考真题作为验收学习成果的手段，并辅
以答案解析。
　　关联法——重视不同法规之间的关联指引，以核心法律条文为主线，将与之紧密关联的重要法规
、司法解释穿插到条文中去，使同一法律问题的相关规定一目了然，省去来回翻阅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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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五条 【报批】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
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
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六条 【登记】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合作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企业的成立日期。
合作企业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天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第七条 【变更登记】中外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协商同意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审查批
准机关批准；变更内容涉及法定工商登记项目、税务登记项目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税务机
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八条 【投资或合作条 件】中外合作者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 件可以是现金、实物、土地使用权
、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其他财产权利。
第九条 【如期履行】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如期履行缴足投
资、提供合作条 件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限期履行；限期届满仍未履行的，由审查批准机关和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中外合作者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 件，由中国注册会计师或者有关机构验证并出具证明。
第十条 【权利义务的转让】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
，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经营管理】合作企业依照经批准的合作企业合同、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
合作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不受干涉。
第十二条 【管理机构】合作企业应当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依照合作企业合同或者章程的规
定，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
中外合作者的一方担任董事会的董事长、联合管理机构的主任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副主任。
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任命或者聘请总经理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总经理对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负责。
合作企业成立后改为委托中外合作者以外的他人经营管理的，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一致同
意，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职工】合作企业职工的录用、辞退、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事项，应当依法
通过订立合同加以规定。
第十四条 【工会】合作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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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学生常用法律手册(2011·应试版)》：21世纪教学法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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